附件

自治区医药机构医保定点资源
配置测算指引

一、配置要求
各地级市遵循把握总量、动态调整、城乡差异化原则择优定点。配置方案一般按照基础资源配置计划数与实际服务量资源配置数确定并持续进行定性定量综合评估。各地级市应综合考虑服务覆盖、服务能力、管理能力以及实际服务量等多个维度，以确保医药机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配置分类
（一）定点医疗机构分类。
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分住院定点医疗机构、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四类进行资源配置。
住院定点医疗机构指有住院功能的医疗机构；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主要指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机构内设医务室、门诊部、诊所等不含有住院功能的医疗机构；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主要指为医疗救助对象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主要指提供“双通道”保障和处方流转服务的医疗机构。
（二）定点零售药店分类。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分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医疗救助定点零售药店和“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主要指提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定点零售药店；医疗救助定点零售药店主要指为医疗救助对象提供服务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主要指为参保患者提供“双通道”药品保障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三）数量分类。
规划数量包括规划期内的规划总量和年度计划量。
规划总量指到规划期末（2027年末）的预期规划量，年度计划量指根据规划总量、当期实有数量和相应配置规则确定的年度可新增数量。
三、总量配置规则
（一）基本医保定点床数配置。
千人床位数是衡量医疗资源的主要指标，定点医疗机构资源配置管理以千人床位数为基准，通过床位数匹配医务人员、医疗设备设施、检查检验等资源。
需要的千人床位数=[∑（各年龄段住院率×年龄段参保人数）×平均住院日×1000/（病床使用率×365×总参保人数）]×患者调节系数×基金调节系数
年龄段参保人数：按照规划编制时上一年年龄段平均参保人数确定。
总参保人数：按照规划编制时上一年平均总参保人数，并参考前三年参保人数增长比例确定。
患者调节系数=（本地参保人在本地出院人次-本地参保人在异地出院人次+异地参保人在本地出院人次）/本地参保人在本地出院人次
基金调节系数：基金调节系数视本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和居民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情况确定。
区域住院床位数规划值=需要的千人床位数×全市参保人数/1000
[bookmark: _Hlk199257274]（二）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数量配置。
　非住院医疗机构规划总量的设置，基于合理布局、方便群众原则，综合考虑全市常住人口分布、异地就医情况、实际服务人数情况等因素确定。
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总量=（参保人数+异地参保人在本地门诊就医人数）/平均服务人数
参保人数：按照规划编制时上一年平均参保人数并参考前三年参保人数增长比例确定。
平均服务人数：结合本市门诊类医疗机构本地和异地参保人员平均服务人数历史数据，平均服务人数按*人确定。
　区域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总量=全市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总量×区域分配系数。
　区域分配系数=区域参保人数/全市参保人数。
（三）区域定点零售药店数量配置。
　全市定点零售药店规划总量参照“15分钟医保服务圈”要求，设置服务半径为800米，同时考虑到各城区人员密度，以区域每万人可用面积与全市每万人可用面积比较，人员密度大，即区域每万人可用面积小于全市每万人可用面积的，以半径800米面积范围内纳入3家定点零售药店规划；其他县（市、区）人员密度相对较小，区域每万人可用面积大于全市每万人可用面积，以半径800米面积范围内纳入2家定点零售药店规划。
全市定点药店总量为各区域定点药店数量之和。
区域定点药店总量=∑（区域可用土地面积/服务覆盖范围×纳入数量）。
区域每万人可用面积=区域可用土地面积/区域参保人数×10000。
全市每万人可用面积=全市可用土地面积/全市参保人数×10000。
服务覆盖范围（正六边形）=[image: 0cf20f38b1b843d9a85632386ef16719]
全市可用土地面积：全市总面积扣除湿地、耕地、园地、林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后，为*平方公里。
区域可用土地面积：区域总面积扣除湿地、耕地、园地、林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四、年度计划量配置
（一）年度医保住院床位计划量。
全市年度医保住院床位计划量=（全市医保住院床位规划总量-全市医保住院床位数）×年度分配系数
年度分配系数≤1，根据床位规划总量、医保住院床位数、当年符合卫生健康规划拟投用床位量等综合确定。
在床位数量规划范围内，按照精神、儿童、康复顺序优先安排。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床位使用率高的区域。
当全市医保住院床位数达到全市医保住院床位规划总量时，全市暂停编制年度计划量。
（二）年度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计划量。
1.实际数量少于规划数量的区域。
全市年度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计划量=（全市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规划总量-全市实有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数）×年度分配系数
当区域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数量达到全市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规划总量时，全市年度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计划量为0。
年度分配系数原则上≤0.5，具体根据区域实际情况确定。
区域内可新增量=区域内规划数量-区域内实有数量
区域分配系数=区域内可新增量/所有可新增区域的增量之和
区域年度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计划量=全市年度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计划量×区域分配系数+ min{（区域内可新增量×年度分配系数-全市年度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计划量×区域分配系数），全市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退出数量/5×区域分配系数}（注：min{a,b}表示取a,b中的最小值，下同）
2.实际数量超过或等于规划数量的区域。
区域年度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计划量=区域内门诊类定点医疗机构退出数量/10，计划量按各市、县（区）分别计算。
（三）年度定点零售药店计划量。
1.实际数量少于规划数量的区域。
全市年度定点零售药店计划量=（全市定点零售药店规划总量-全市实有定点零售药店数）×年度分配系数
年度分配系数原则上≤0.5，具体根据全市实际情况确定。
区域内可新增量=区域内规划数量-区域内实有数量
区域分配系数=区域内可新增量/所有可新增区域的增量之和
区域年度定点零售药店计划量=全市年度定点零售药店计划量×区域分配系数+ min{（区域内可新增量×年度分配系数-全市年度定点零售药店计划量×区域分配系数），全市定点零售药店退出数量/5×区域分配系数}
2.实际数量超过或等于规划数量的区域。
区域年度定点零售药店计划量=区域内定点零售药店退出数量/10，计划量按各市、县（区）分别计算。
四、择优定点
（一）医疗机构。原则上服务半径800米范围内不设置同类型（指住院或非住院定点医疗机构）或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
（二）零售药店。原则上服务半径800米范围内有三级医疗机构的，定点零售药店不超过3家；无三级医疗机构的，不超过1家。
符合上述条件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由医保部门按规定择优遴选纳入定点管理。
注：测算指引中标“＊”的指标，由各地根据区域特点、人口等实际情况测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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